
公务卡使用须知

各部门、单位：
山东省建设银行为我院职工办理的公务卡已于近期发放到职工本人，现将公务卡使用的有关事项作如下说明：
1、请持有公务卡的教职工办理开卡手续。为实现单位集中报销，请您在开卡时将本人公务卡的账单日设置为每月2日，更改成功后您名下的其他建行信用卡的账单日也会同时变更为每月2日。
开卡后且账单日已改为每月2日的公务卡即可开始使用。财务处将按有关规定对批准报销的公务支出进行相关业务处理。
2、公务卡是以个人信用为担保办理的透支卡，在使用过程中请您按时还款，如有公务消费，请注意保存消费交易凭条和发票，并于每月15日前 到财务处报销，财务处将按核准报销的金额于统一的免息还款日前集中归还。如持卡人在假期发生公务支出，且还款日也在假期，由持卡人先垫付资金按期还款，待假期结束后再持有效票据到财务处补办报销手续。如因未及时报销或遗忘还款而产生的滞纳金及信用不良记录，由持卡人自行承担。

3、公务卡财务报销程序：

（1）由报账员统一粘贴公务卡刷卡消费交易凭条和发票等报销凭证，并按规定签字，如果没有交易凭条，须在报销凭证背面标注持卡人姓名、卡号、交易日期和消费金额；

（2）按学校财务管理规定的报销审批流程及权限审批；

（3）对批准报销的公务支出，由学校财务人员通过财政公务卡支持系统，查询核对公务消费的真实性，查询确认公务支出报销金额，并在规定还款期前，统一办理还款手续。

4、在使用过程中如发生挂失、损坏换卡等情况，您的卡号可能会发生变更，请及时通知财务处及银行，我们需要做相关处理后方能实现公务报销。
温馨提示：
1、公务卡开卡及更改账单日的方法：需本人拨打建行信用卡客服电话4008200588办理，通过语音提示转到人工服务，告知座席员开通公务卡，并将账单日改为每月2日。
2、公务卡具体使用和管理相关规定详见齐鲁师院字[2013]104号《齐鲁师范学院公务卡结算管理暂行办法》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三月十七日

